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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46 

 
香 港  

中 區 昃 臣 道 8 號  

立 法 會 大 樓  

立 法 會 秘 書 處  
政 府 帳 目 委  

【 傳 真 號 碼 ： 2537  1204】  

 

 

韓 女 士 ：  

 

審 計 署 署 長 衡 工 量 值 式 審 計 結 果 報 告 書  

(第 四 十 三 號 報 告 書 ) 

 

第 6 章 ： 愉 景 灣 和 二 浪 灣 的 批 地 事 宜  

 

 審 計 署 署 長 在 二 Ｏ Ｏ 五 年 二 月 一 日 去 信 貴 委 員 會 ， 並 把

該 信 副 本 分 送 給 我 和 其 他 有 關 人 士 。 審 計 署 署 長 對 事 件 的 關 注 不

難 理 解 ， 但 我 亦 有 責 任 確 保 貴 委 員 會 對 事 件 的 來 龍 去 脈 有 透 徹 的

瞭 解 。 因 此 ， 現 特 函 說 明 箇 中 事 實 ， 以 便 貴 委 員 會 對 事 件 作 出 客

觀 和 全 面 的 考 慮 。  

 

2 .  要 瞭 解 事 件 的 背 景 ， 請 容 我 說 明 當 局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和 八

十 年 代 處 理 愉 景 灣 個 案 時 的 基 本 考 慮 因 素 ：  

 

( i )  由 於 事 涉 的 批 地 契 約 內 載 有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條 款 ， 以 容 許

政 府 在 契 約 條 件 所 訂 明 的 核 准 範 疇 內 監 管 發 展 計 劃 的 實

施 細 節 ， 因 此 ， 並 非 每 次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有 所 修 訂 時 當 局

都 會 徵 收 補 價 ， 除 非 有 關 修 訂 涉 及 契 約 修 訂 及 ／ 或 有 關

的 核 准 建 築 樓 面 總 面 積 ( 可 帶 來 收 入 者 ) 有 所 增 加 。 當 局

當 年 在 處 理 情 況 相 若 的 個 案 時 均 採 用 這 種 做 法 ， 本 個 案

亦 不 例 外 。  

 

( i i )  我 在 二 Ｏ Ｏ 五 年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信 中 ， 已 解 釋 過 有 關 土

地 交 易 的 補 價 計 算 方 法 ， 即 採 用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所 訂 明 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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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 准 混 合 發 展 中 最 高 的 土 地 用 途 價 值 來 計 算 補 價 。 這 意

味 政 府 能 夠 一 開 始 便 賺 取 最 高 收 入 而 無 須 承 擔 物 業 市 場

變 動 所 帶 來 的 地 價 下 調 風 險 。 於 發 展 商 而 言 ， 在 進 行 這

類 規 模 和 性 質 的 發 展 項 目 時 ， 能 夠 確 定 在 有 關 土 地 交 易

中 的 財 政 承 擔 額 ， 以 及 能 夠 因 應 市 況 變 化 靈 活 地 作 出 更

適 時 的 決 定 ， 可 說 至 為 重 要 。  

 

( i i i )  我 在 二 Ｏ Ｏ 五 年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信 中 已 解 釋 過 ， 正 是 基

於 上 述 原 因 ， 使 得 混 合 發 展 在 日 後 有 變 動 而 須 更 改 總 綱

發 展 藍 圖 時，只 要 核 准 的 建 築 樓 面 總 面 積 (可 帶 來 收 入 者 )

不 超 出 規 定 ， 便 沒 有 需 要 再 度 評 估 補 價 。  

 

3 .  現 謹 就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意 見 作 出 更 具 體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審 計 署 署 長 的 意 見  本 署 的 回 應  

(a)  署 理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在 二

Ｏ Ｏ 五 年 一 月 八 日 的 信

件 第 3 頁 就 問 題 (j ) 作

覆 ， 他 表 示 「 按 照 七 十

和 八 十 年 代 的 通 常 做

法 ， 倘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所

作 修 訂 不 涉 及 契 約 修

訂 ， 則 只 要 有 關 的 建 築

樓 面 總 面 積 沒 有 增 加 ，

當 局 便 不 會 徵 收 補 價。」

(i)  「 通 常 做 法 」 未 能

獲 得 證 實 。 經 查 證

地 政 總 署 的 記 錄 所

得，本 署 未 能 從《 地

政 處 指 引 》 或 《 評

估 收 益 手 冊 》 中 證

實 署 理 地 政 總 署 署

長 的 說 法 。 本 署 亦

無 發 現 行 政 局 曾 批

准 這 種 「 通 常 做

法 」；  

本 署 的 回 應 完 全 以 本 署 所 知 的

事 實 為 依 據 。 我 們 必 須 明 白 ，

大 部 分 土 地 行 政 的 做 法 都 會 隨

着 經 驗 的 累 積 和 環 境 的 改 變 而

不 斷 演 變 ， 而 地 政 總 署 亦 不 過

在 一 九 八 二 年 始 成 立 。 對 於 二

三 十 年 前 當 時 的 做 法 ， 本 署 的

理 解 ， 不 應 單 單 因 為 審 計 署 署

長 無 法 從 任 何 書 面 資 料 中 證 實

我 們 的 說 法 便 遭 否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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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建 築 樓 面 總 面 積 增

加 及 用 途 組 合 改 變

 審 計 署 把 有 關

建 築 樓 面 總 面 積 增

加 及 用 途 組 合 改 變

的 情 況 (審 計 報 告 第

2.8 段 註 3、 2.10 段

及 4.16 段 表 三 均 曾

提 及 有 關 事 項 )概 述

如 下 (請 參 閱 下 頁 註

腳 )：  

本 署 必 須 再 次 強 調 ， 雖 然 各 總

綱 發 展 藍 圖 ( 至 總 綱 發 展 藍 圖

5.5 為 止 )的 建 築 樓 面 總 面 積 有

所 更 改 ， 但 可 帶 來 收 入 的 建 築

樓 面 總 面 積 並 沒 有 超 過 一 九 八

七 年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土 地 政 策 會

議 所 決 定 的 最 高 核 准 面 積

608 510 平 方 米 。 有 關 上 述 土 地

政 策 會 議 的 文 件 及 會 議 記 錄 副

本 已 於 二 Ｏ Ｏ 四 年 十 二 月 十 三

日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舉 行 第 二 次

聆 訊 時 提 交 委 員 會 。  

( i i i )  與 此 相 關 的

是，儘 管 當 時 的 新 界

政 務 司 獲 授 權 批 准

總 綱 發 展 藍 圖 的 修

改 （ 見 《 審 計 報 告 》

第 2.9 段 ）， 但 本 署

並 未 發 現 他 獲 明 確

授 權，在 契 約 條 件 修

改 令 土 地 升 值 時，不

收 取 補 價 ；  

請 參 閱 本 函 第 2 段 。 相 關 內 容

請 見 本 人 二 Ｏ Ｏ 五 年 一 月 二 十

五 日 覆 函 的 最 後 一 段 。  

( iv )   修 改 總 綱 發 展

藍 圖  

 根 據 地 政 總 署 署 長

在 二 Ｏ Ｏ 四 年 十 二

月 十 三 日 的 政 府 帳

目 委 員 會 公 開 聆 訊

中 的 說 法 ， 愉 景 灣

土 地 的 總 綱 發 展 藍

圖 具 有 和 契 約 條 件

同 等 地 位 和 效 力

（ 見 二 Ｏ Ｏ 四 年 十

二 月 十 三 日 的 政 府

帳 目 委 員 會 逐 字 記

錄 報 告 第 17 頁 第 36

請 參 閱 本 函 第 2 段 。 相 關 內 容

請 見 本 人 二 Ｏ Ｏ 五 年 一 月 二 十

五 日 的 覆 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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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 及 第 71 頁 第 5 至

7 行 ）。 因 此 ， 對 總

綱 發 展 藍 圖 作 出 任

何 修 訂 （ 例 如 相 對

於 總 綱 發 展 藍 圖

3.5 ， 總 綱 發 展 藍 圖

4.0 的 總 建 築 樓 面

面 積 有 所 增 加 ， 用

途 組 合 亦 顯 著 改

變 ）。 其 效 果 等 同 對

契 約 條 件 作 出 修

訂 ；  

(v)  剔 除 公 眾 高 爾 夫 球

場 和 電 纜 車 系 統 構

成 契 約 修 訂  

 愉 景 灣 發 展 項 目 契

約 的 特 別 條 件 第

5(b) 條 強 制 規 定 提

供 公 眾 高 爾 夫 球 場

及 電 纜 車 系 統 （ 見

《 審 計 報 告 》第 3.2

段、第 3.6 段 註 17、

第 3.16 段 及 第 3.20

段 ）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公

眾 高 爾 夫 球 場 建 議

的 重 要 性 ， 契 約 的

特 別 條 件 第 54(c )條

更 特 別 載 述 發 展 商

經 營 公 眾 高 爾 夫 球

場 的 責 任 （ 見 《 審

計 報 告 》第 3.6 段 及

註 17）。在 這 個 情 況

下 ，  

-  一 九 八 二 年 二 月

在 總 綱 發 展 藍 圖

5.0 中 剔 除 公 眾

高 爾 夫 球 場 （ 由  

 

剔 除 該 等 設 施 是 藉 着 根 據 總 綱

發 展 藍 圖 條 款 給 予 同 意 的 方 式

處 理，該 條 款 在 換 地 條 件 特 別 條

件 第 6 條 中 加 以 訂 明 ， 該 條 件

為 ：  

「 … … 須 發 展 或 重 行 發 展 該 地

段 的 全 部，情 況 達 至 新 界 政 務 司

滿 意 的 程 度，並 符 合 和 按 照 經 他

核 准 並 簽 署 的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的

規 定（ 新 界 政 務 司 須 保 留 該 總 綱

發 展 藍 圖 乙 份 ）， 並 且 ， 如 事 先

未 取 得 新 界 政 務 司 的 書 面 同

意，承 批 人 不 得 就 該 總 綱 發 展 藍

圖 或 該 項 發 展 或 任 何 重 行 發 展

作 出 任 何 修 改 ， … … 」  

在 一 九 八 三 年，當 時 的 註 冊 總 署

署 長 提 出，就 剔 除 非 會 籍 制 高 爾

夫 球 場 和 電 纜 車 系 統 的 事 項 而

言，並 無 需 要 修 改 契 約。載 述 該

項 意 見 的 文 件 副 本 已 於 二 Ｏ Ｏ

四 年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舉 行 的 政 府

帳 目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聆 訊 時 提 交

委 員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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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時 的 政 務 司 批

准 ─ 見 《 審 計 報

告 》 第 3.7 段 ）；

及  

-  一 九 八 五 年 二 月

在 總 綱 發 展 藍 圖

5.1 中 剔 除 電 纜

車 系 統 （ 由 地 政

總 署 署 長 批 准 ─

見 《 審 計 報 告 》

第 3.16 及 第 3.20

段 ）  

構 成 修 訂 契 約 條 件 。

(vi )  總 括 來 說，一 如《 審

計 報 告 》 第 4.21 段

所 述 ， 政 府 在 收 入

方 面 可 能 已 蒙 受 損

失 。 地 政 總 署 並 未

評 估 剔 除 這 些 設 施

在 財 政 或 其 他 方 面

的 影 響 ， 而 且 並 無

記 載 沒 有 就 該 等 總

綱 發 展 藍 圖 中 的 修

訂 作 出 估 價 及 ／ 或

收 取 補 價 的 原 因

（ 見 《 審 計 報 告 》

第 3.20 及 第 4.17

段 ）。  

一 如 本 人 在 二 Ｏ Ｏ 五 年 一 月 二

十 五 日 覆 函 中 所 解 釋 ， 我 們 不

認 同 報 告 指 政 府 收 入 可 能 已 蒙

受 損 失 的 說 法 ， 因 此 無 需 計 算

有 關 數 字 。  

(b) 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二 零 零 五

年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信 件  

(i) 根 據 有 關 契 約 修 訂

及 其 行 政 費 用 的

《 土 地 行 政 政 策 》

第 7 條 (在 一 九 八 四  

《 土 地 行 政 政 策 》 第 7 條 依 然

是 一 般 適 用 於 評 估 契 約 修 訂 補

價 的 有 效 規 則 。 本 個 案 與 《 土

地 行 政 政 策 》 第 7 條 並 無 抵

觸 。 正 如 我 在 二 Ｏ Ｏ 五 年 一 月

二 十 五 日 的 覆 函 和 上 文 中 所 解

釋 ， 本 署 不 同 意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 



 382

年 四 月 一 日 修 訂 ) ，

契 約 修 訂 的 一 般 規

則 是，「 通 常 需 收 取

補 價 ， 並 反 映 先 前

受 限 制 的 地 段 和 修

訂 後 的 地 段 在 價 值

上 的 差 異 … … 評 估

修 訂 補 價 的 一 般 原

則 是 ， 承 租 人 必 須

支 付 所 涉 地 段 因 修

訂 而 增 加 的 價

值 」；  

(ii) 換 言 之 ， 在 評 估 補

價 時 ， 應 把 根 據 已

修 訂 契 約 條 件 (及 ／

或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)的

土 地 現 值 及 根 據 原

訂 契 約 條 件 的 土 地

現 值 加 以 比 較 ；  

(iii) 考 慮 到 上 文 第 b(i )

段 的 一 般 規 則 ， 契

約 條 件 執 行 日 期 採

用 的 土 地 單 位 成 本

( 樓 面 價 ) 及 估 值 的

基 準 ( 即 地 鋪 呎 價 )

與 其 後 修 訂 契 約 所

作 的 補 價 評 估 無 關

(見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二

零 零 五 年 一 月 二 十

五 日 的 信 件 第 3

段 )；  

(iv) 有 鑑 於 此 ， 本 署 不

同 意 地 政 總 署 署 長

的 看 法 ， 即 「 已 採

用 混 合 發 展 中 最 高

的 土 地 用 途 價 值 計  

看 法 ， 認 為 儘 管 可 賺 取 收 入 的

建 築 樓 面 總 面 積 及 用 途 類 別 均

沒 有 超 出 一 九 七 六 年 簽 立 的 換

地 條 件 的 規 定 ， 政 府 仍 應 就 混

合 發 展 的 多 次 更 改 連 續 收 取 補

價 。 該 建 議 並 沒 有 考 慮 到 本 個

案 的 確 定 事 實 ， 即 發 展 商 已 在

原 先 批 地 時 已 為 此 項 靈 活 性 付

出 代 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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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 補 價 … … ， 而 這

個 補 價 亦 須 由 發 展

商 在 獲 得 批 地 時 預

付 。 這 就 使 得 混 合

發 展 在 日 後 有 變 動

而 須 更 改 總 綱 發 展

藍 圖 時 ， 只 要 核 准

的 樓 面 總 面 積 不 超

出 規 定 ， 便 沒 有 需

要 再 度 評 估 補

價 。 」； 及  

(v) 此 外 ， 一 如 上 文 第

(a) ( i i )段 所 解 釋 ， 總

綱 發 展 藍 圖 3.5 改

為 總 綱 發 展 藍 圖

4.0 後 ， 建 築 樓 面 總

面 積 已 有 所 增 加 ，

而 用 途 組 合 亦 有 所

改 變 。 因 此 ， 本 署

不 同 意 上 文 第 b(iv )

段 所 引 述 有 關 地 政

總 署 署 長 的 看 法 及

其 結 論，亦 即 他「 認

為 不 宜 就 一 九 九 四

年 六 月 七 日 前 總 綱

發 展 藍 圖 每 次 的 更

改 都 重 新 計 算 補

價 。 」  

 

 

 總 括 來 說，考 慮 到 原 先 地 價 的 計 算 方 法，本 署 堅 決 不 同

意 審 計 署 署 長 在 二 Ｏ Ｏ 五 年 二 月 一 日 信 中 所 持 的 看 法，尤 其 是「 政

府 在 收 入 方 面 可 能 已 蒙 受 損 失 」 的 說 法 。 審 計 署 署 長 建 議 在 當 時

應 就 608 510 平 方 米 (可 賺 取 收 入 的 建 築 樓 面 總 面 積 )以 內 的 混 合 發

展 更 改 而 連 續 收 取 有 關 的 補 價 ， 但 這 會 構 成 雙 重 收 費 ， 因 為 確 定

的 事 實 已 說 明 ， 發 展 商 在 原 先 批 地 時 ， 已 為 日 後 各 總 綱 發 展 藍 圖

所 反 映 的 靈 活 更 改 混 合 發 展 一 事 付 出 代 價 。  



 384

 

 希 望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在 擬 定 及 發 表 最 後 報 告 時，會 考 慮

本 署 上 述 意 見 。  

 

 

 

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劉 勵 超  

 

 

 

 

 

 

副 本 致 送 ：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  

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(經 辦 人 ： 王 明 輝 先 生 ) 

 審 計 署 署 長  

 

 

 

 

二 Ｏ Ｏ 五 年 二 月 十 六 日  


